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

见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浙江德纳影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纳影业”）100%

股权、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首映时代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首映时代”）100%股权，并拟向不超过 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

以询价发行的方式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

资产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应当由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交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议案及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材料，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审议且听取了证券服务机构

的汇报。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对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不存在不得发行股份的相关情况，符合实施本次交易的相关要求，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各项条件。 

2、公司第五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

我们的事前认可。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交易预案以及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次交易预案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4、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完成前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初步确定的交易价格，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顾长

卫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为上市公司的潜在关联方，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控制权不会发生转移，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6、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7、鉴于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本次

交易相关事宜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待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完

成之后，再行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俞铁成____________  俞乐平____________  王恒忠____________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